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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十九批）
（第十九批 2021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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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峨眉山山与湖小
区 80 栋旁 10 多
米处有一个 4G
发射天线，造成
辐射污染。

市中区茶坊路平
羌小区 34 栋与
世代家园围墙之
间摆摊设点，营
业喧闹声、车辆
喇叭声等噪音长
期扰民。

峨 眉 山 市 九 里
镇、高桥镇有人
偷盗矿产资源，
九 里 镇 的 韩 四
弟、郭小兵和付
永军低价购买这
些私挖盗采的铝
土矿进行生产，
造成粉尘污染，
污 水 排 放 不 达
标。另反映峨眉
山 景 区 内 的 宾
馆、饭店、酒店、
农家乐等油污私
自 乱 排 污 染 环
境；景区污水处
理站排出的水质
油污严重，不达
标，污染河流。

犍为县新民镇火
砖厂距离居民楼
50米左右，生产
时、大货车进出
时灰尘满天飞，
贮存煤炭、煤矸
石、黄土等物料
的场所都未进行
围挡，煤矸石破
碎 场 未 采 取 防
尘、隔音措施，粉
尘、噪音扰民。

乐山市茅桥镇迎
阳村 7组李建华
的养猪场年出栏
生猪近1000头，
粪污直接往其承
包的山林里任意
浇灌，粪水到处
乱流；元口村 2
组高伟的养猪场
距离磨池河 200
米左右，扩建后
年 出 栏 生 猪 近
500 头，但是磨
池河500米范围
内严禁新建、改
建、扩建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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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1年9月14日，乐山市案件督导组对案件进行了现场督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任巍率工作
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投诉中反映的“峨眉山山与湖小区80栋旁4G发射天线”实为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铁塔公司）的

通信基站。该基站位于乐山市峨眉山市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以下简称西南交大）科技交流中心旁绿化带内（经度
103.453181，纬度29.576328）。根据《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峨眉山市信息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15-2030）>的通知》
（峨府办发〔2016〕47号），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市分公司于2016年建设该站塔体部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公
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乐山分公司分别租用和依托铁塔公司配电设备，于2017年11月—2021年2月期间，分别
建设了4G、5G天线面板各3个，项目环保手续完备。

二、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峨眉山山与湖小区80栋旁10多米处有一个4G发射天线，造成辐射污染”问题。经现场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该基站架设方式为美化仿生树，塔杆高约30米，与峨眉山山与湖小区80栋房屋（6层）最近水平距离约17米，塔杆上分别

挂有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公司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乐山分公司的4G、5G天线面板各3个，塔杆最底部
的天线面板比山与湖小区80栋楼顶高15米。2021年9月14日，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委托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
站对该基站周边电磁辐射环境现状进行监测。根据技术规范，在基站周边布设7个监测点位，分别为：1号点位在机房门前距基
站杆塔的水平距离16米处；2号点位在基站正下方；3号点位在山与湖小区80栋3单元5-6楼间楼道，距基站杆塔的水平距离
为22米；4号点位在山与湖小区80栋3单元4-5楼间楼道，距基站杆塔的水平距离为22米；5号点位在山与湖小区80栋3单元
3-4楼间楼道，距基站杆塔的水平距离为22米；6号点位在山与湖小区80栋3单元2-3楼间楼道，距基站杆塔的水平距离为22
米；7号点位在山与湖小区80栋3单元2楼门厅，距基站杆塔的水平距离22米。

2021年9月16日，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出具了该基站周边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报告》（川辐环监字（2021）第
EM0013 号），7 个监测点位的电磁环境总量值分别为：0.001981W/m2、0.000321W/m2、0.00048W/m2、0.00077W/m2、
0.00081W/m2、0.000527W/m2、0.000314W/m2，均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涉及频率限值中最严格标准限
值0.4W/m2，产生的电磁辐射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基站运行时，基站天线会发射电磁波，存在电磁辐射。

乐山市城管局副局长杨晓敏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为乐山市市中区茶坊街平羌小区34栋楼下流动摊贩。平羌小区是中心城区一处开放式的居民划地自建小区，

于上世纪90年代初陆续建成，具有居民数量较大、建成时间较长的特点，目前该自建房小区由乐山市市中区政府通江街道办事
处下属柏杨社区进行日常管理。世代家园小区位于市中区茶坊街411号，于2008年建成交房，由乐山嘉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管理服务。世代家园小区建成交付后，其16单元与平羌小区34栋仅一墙之隔。

二、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市中区茶坊路平羌小区34栋与世代家园围墙之间摆摊设点，营业喧闹声、车辆喇叭声等噪音长期扰民”的问题。经

调查核实，该问题属实。经现场查看，平羌小区34栋与世代家园小区16单元仅一墙之隔。平羌小区34栋楼下有部分自产自销
菜农在此摆摊售卖蔬菜，由于菜价便宜、菜品新鲜，该处摊点深受周边居民青睐，日常人气较旺盛，期间部分买卖人员存在高声
喧哗行为。同时，平羌小区与世代家园围墙之间有小区内部公共通道，平羌小区内居民、业主在通行时偶有车辆鸣笛行为，产生
噪声对邻近住户造成一定影响。经现场走访了解，世代家园小区部分业主在入住后对隔壁平羌小区内的摊点经营行为长期存
在不满情绪，认为必须全部搬离或彻底取缔所有摊点方才满意。但在实际管理中，乐山市市中区柏杨社区需兼顾平羌小区内居
民“买菜难”以及周边困难群众的生计问题，无法采取彻底的清理取缔措施来满足世代家园小区部分业主的诉求。

2021年9月14日，乐山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季玉蓬同志到峨眉山景区督导案件办理。2021年9月14日，乐山市峨眉山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廖学松同志，乐山市峨眉山景区管委会副主任蔡其宏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1.峨眉山市九里镇、高桥镇矿产资源情况。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高桥镇行政辖区内共设置有16个合法采矿权（其中峨

眉山市九里镇10个、高桥镇6个），其中水泥用灰岩3个、建筑用玄武岩6个、水泥配料用砂岩1个、砖瓦用页岩1个、水泥用粘土
矿1个、伊利石粘土矿3个、化肥用砂岩1个。目前，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高桥镇境内无铝土矿开采企业。

2.投诉中“韩四弟”实名韩某某，男，汉族，四川省峨眉山市人，家住峨眉山市九里镇林场村3组，初中文化程度，峨眉山市兴
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胜贸易）实际控制人。兴胜贸易成立于2014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8132336620XL，有限
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该公司租用国电四川岷江发电有限公司岷江电厂空余场地堆放矿产品（北纬29°30′30″，东经：
103°30′21″）；付某某，男，汉族，四川省峨眉山市人，家住峨眉山市黄湾镇新桥村1组，大专文化程度，系峨眉山市钰洋商贸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钰洋商贸）法人代表。钰洋商贸成立于2017年6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81MA65Q8GE2D，有限责
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该公司租用峨眉山市祥辉贸易有限公司封闭厂房堆放矿产品（北纬29°28′41″，东经：103°31′
50″）；投诉中“郭小兵”实名郭某某，男，汉族，四川省峨眉山市人，家住峨眉山市九里镇临江村6组，初中文化程度，现在钰洋商
贸从事运输业务。

3.峨眉山景区内宾馆、饭店、酒店、农家乐共计844家。峨眉山景区建有污水处理站6个，分别是金顶污水处理站、雷洞坪污
水处理站、龙洞一号污水处理站、茶地污水处理站、净水铁索桥污水处理站、清音阁污水处理站，日总处理能力6050吨，主要收
集景区内旅游服务场所和村民产生的生活污水。该项目于2018年1月29日取得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选址批复（川建景园
发〔2018〕96号），2019年2月26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峨规建字第（2019）7号），2019年5月20日取得环评批复（峨市
环审批〔2019〕030号）。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峨眉山市九里镇、高桥镇有人偷盗矿产资源”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属实。9月15日—16日，乐山市峨眉山市

自然资源局等相关部门对九里镇、高桥镇矿山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暂未发现有人偷盗矿产资源。但经核实，近两年来，乐山市峨
眉山市九里镇、高桥镇辖区内共立案查处违法涉矿行政案件8件，罚没款33.58万元；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案件2件、5
人；移送纪委监委2人。

2.关于“韩四弟、郭小兵和付永军低价购买这些私挖盗采的铝土矿”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兴胜贸易与乐山
市沐川县鸿森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森矿业，采矿许可证：C5111292014047130133884）签订有矿产品《购销合同》，每年从
鸿森矿业购进矿产品20余万吨，每年销售给峨胜水泥矿产品20余万吨。钰洋商贸与峨眉山市悦心商贸部签订了矿产品《货物
购销合同》，每年从峨眉山市悦心商贸部购进矿产品30余万吨，每年销售给西南水泥矿产品30余万吨。峨眉山市悦心商贸部
部分原料系从成都承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按市场价格购买，成都承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峨眉山市九里黄杉林玄武岩采石
厂(采矿许可证：C5111812009107130038475）；另外部分原料系“坐地收购”，企业无法举证说明合法来源。经进一步核查，兴
胜贸易和钰洋商贸的矿产品交易不涉及近两年来被行政处罚、刑事处理的违法涉矿案件。

3.关于“造成粉尘污染，污水排放不达标”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兴胜贸易和钰洋商贸均从事矿石的收集、
运输、贮存、外售，未开展矿产资源加工和生产，堆场内未配备生产加工设备。其中，岷江电厂堆场现有矿产品存量约1万吨，堆
场四面打围，地面已硬化，因部分矿产品采用防尘网覆盖，未落实“防雨”措施，下雨期间会有少量淋溶水积于场地内、未排放，
矿产品装运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粉尘；钰洋商贸堆场现场堆放约0.5万吨矿产品，该场地为全封闭钢架结构厂房，矿产品全部进
库，装卸均在厂内进行，无生产废水排放，未设置废水排放口。

4.关于“峨眉山景区内的宾馆、饭店、酒店、农家乐等油污私自乱排污染环境”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乐山市
峨眉山景区844家宾馆、饭店、酒店、农家乐中有325家提供餐饮服务，产生的餐厨垃圾(含餐饮油污）由峨眉山绿源再生资源回
收有限公司处理；餐饮油烟通过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含油废水采用油水分离器分离后，油污归入餐厨垃圾，废水归入污水管
道处理。9月14日、15日、16日，景区各管理处对所有餐饮经营户进行排查，未发现油污乱排行为，乐山市峨眉山市黄湾镇发动
村组部一道全面排查景区沟渠、河道，未发现河道受油污污染现象；但在今年7月，景区清阁片区出现过个别经营户未按规范使
用厨房清污池，导致厨房油污混入清水池，排入了沟渠。

5.关于“景区污水处理站排出的水质油污严重，不达标，污染河流”问题。经调查，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监测站9月15日、
16日对峨眉山景区内6个污水处理站出水水质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均分别满足《四川省岷江、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51/2311-2016）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排放标准要求。近年来，乐山市峨眉山
景区内4个地表水监测点位每季度报告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一2002)表1Ⅱ类标准限值要求，未发现河道污
染现象。

乐山市犍为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吴雁冰，乐山市犍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蔡文富，乐山市犍为县政府副县长范敏
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为犍为县新民镇友谊机砖厂。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犍为县新民镇火砖厂距离居民楼50米左右”问题。经现场核实，该问题属实。经查阅环评报告，友谊机砖厂卫生防

护距离是以原料堆场边界起50米的范围，该范围内有5户农宅。经现场核实，现卫生防护距离内的5户农宅，2户群众已搬迁
至孝姑镇土坪村集中安置点居住，3户群众已搬迁至新民场镇居住。5户农宅已拆迁2户，3户被友谊机砖厂租用。卫生防护距
离外、厂界50米范围内有6户农宅。

2.关于“生产时、大货车进出时灰尘满天飞”问题。经现场核实，该问题不属实。该厂落实了运输车辆密闭运输、车辆进出
厂区冲洗、道路硬化等措施；生产区域全部硬化，设置多处喷淋洒水设施，现场检查时未发现灰尘满天飞现象。

3.关于“贮存煤炭、煤矸石、黄土等物料的场所都未进行围挡”问题。经现场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该厂原料堆场安装自
动喷淋降尘设施，设置彩钢顶棚和围挡，临近农宅一侧部分围挡不完善，存在生产时有粉尘外溢的情况。

4.关于“煤矸石破碎场未采取防尘、隔音措施，粉尘、噪音扰民”问题。经现场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该厂破碎加工车间有
围档遮棚，破碎作业和皮带输送卸料等产生的粉尘，经集气罩收集抽送至袋式除尘器内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设置有雾炮机1
台；破碎机、引风机等高噪设备设置有减震基座、消声设施，噪声音源均利用构建筑物及围档、遮棚进行隔音、吸声。但临近农宅
一侧部分围挡不完善，存在生产时有粉尘收集不完全和隔音效果减弱的情况。 厂区临近农宅一侧未设置厂界围挡，生产、装
卸、运输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无组织粉尘对周边居民存在一定影响。2021年9月15日—16日，经第三方监测机构检测，结果表
明有组织粉尘、厂界无组织粉尘达到《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标准；夜间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
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2类限值，但昼间厂界噪声超标。

乐山市市中区政府副区长朱丹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李建华养猪场”为“乐山市市中区李建华家庭农场”（以下简称李建华农场），成立于2015年9月，经营者李建

华，位于茅桥镇迎阳村6组（原迎阳乡迎阳村7组），主要经营范围为苗木种植，生猪养殖、销售，占地约800平方米，设计存栏生
猪500头，年出栏生猪1000头。该养殖场配套建设有1个沼气池（约60立方米）和1个沼液储存池（约500立方米），粪污经沼
气池处理，沼液通过管网输送至业主流转的林地（约200亩）消纳。

被投诉对象“高伟养猪场”实为“乐山市市中区高伟家庭农场”（以下简称高伟农场），经营者高伟，位于乐山市市中区茅桥镇
元口村2组，主要经营范围为生猪养殖销售。其养殖场于2021年2月开始扩建（原养殖规模年出栏200头），占地约700平方
米，设计存栏生猪700头，年出栏生猪1400头，目前尚未完工。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乐山市茅桥镇迎阳村7组李建华的养猪场年出栏生猪近1000头，粪污直接往其承包的山林里任意浇灌，粪水到处

乱流”问题。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李建华农场当前存栏生猪113头。工作专班在林地内未发现粪水到处乱流、沼
液漫灌的情况，但对比沼液浇灌规范操作（在林地浇灌时，先在林木根部挖小坑，再浇灌沼液，待土壤吸收后覆土），个别林木浇
灌坑在浇灌后未及时覆土。同时，工作专班发现沼液储存池存在未加盖和周围雨污分流措施不彻底的问题。

2.关于“元口村2组高伟的养猪场距离磨池河200米左右，扩建后年出栏生猪近500头，但是磨池河500米范围内严禁新
建、改建、扩建养殖场”问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经核查，高伟农场在建养殖场设计存栏生猪700头，年出栏生猪1400
头。根据《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乐山市市中区畜禽养殖管理办法的通知》（乐中府发﹝2017﹞3号）和《乐山市市中区
磨池河2021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方案》（乐中污防攻坚办﹝2021﹞25号），“磨池河沿岸200米为畜禽养殖限养区域，禁止复养、扩
建和新增，200米以外为畜禽养殖宜养区范围”。高伟农场在建养殖场场界距离磨池河直线距离207.45米，位于乐山市市中区
人民政府划定的畜禽养殖宜养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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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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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关于“峨眉山山与湖小区80栋旁10多米处有一个4G发射天线，造成辐射污染”问题。
1.责成铁塔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乐山分公司，组织开展电磁

辐射科普宣传，向小区居民分发辐射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电磁辐射科普知识，解答疑惑。（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任巍；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乐山市峨眉山市峨山街
道办事处；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局长万有云、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局长杨武、乐山市峨眉山市峨山街道办
事处主任杨勇；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2.责成铁塔公司协调通信公司在保障周边基本通信正常前提下优化基站天线面板方位朝向，进一步降低周边敏感
点的电磁辐射水平。（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任巍；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
局、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乐山市峨眉山市峨山街道办事处；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局长万有云、乐山市峨
眉山市经信局局长杨武、乐山市峨眉山市峨山街道办事处主任杨勇；整改时限：2021年9月30日）

3.责成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督促通信公司严格按照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通信基
站环境保护工作备忘录>的通知》（环办辐射函〔2017〕1990号）的要求，落实主体责任。（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任巍；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生
态环境局局长万有云、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局长杨武；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6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点位周边回访群众代表10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2021年9月14日上午，乐山市城管局会同乐山市市中区政府召开现场办公会研究，就群众反映的问题采取以下措

施。一是由乐山市城管局会同乐山市市中区政府组成联合工作组，每日出动执法人员2名、社区文明劝导员3名，自早晨
6:00起对平羌小区进行定点值守，及时制止高声喧哗、车辆鸣笛等行为，有效降低噪声影响。二是由乐山市城管局会同
乐山市市中区政府组织世代家园小区物管方、业主委员会召开座谈会议，深入居民群众做沟通解释工作，努力争取群众
理解，共同构建和谐的居住环境和邻里关系。

截至9月17日，联合工作组已累计纠正平羌小区内喧哗噪声扰民行为68起、车辆鸣笛噪声扰民行为13起，在小区
醒目处增设“温馨提示”告知牌10张，走访居民群众和商家180余人次，平羌小区噪声扰民问题已得到有效改善。乐山
市城管局将会同乐山市市中区政府进一步深化巡查和值守力度，督促柏杨社区切实履行日常管理职责，规范自建房小区
市容环境秩序，形成长效机制。（责任领导：乐山市城管局副局长杨晓敏；责任单位：乐山市城管局；责任人：乐山市城管局
柏杨执法大队大队长陈林聪；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7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地点周边小区回访群众代表8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认可并表示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1.关于“峨眉山市九里镇、高桥镇有人偷盗矿产资源”问题。
加强巡查监管。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乐山市峨眉山市高桥镇人民政府持

续加大对九里镇、高桥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日常监管力度。（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廖学松；责
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乐山市峨眉山市高桥镇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
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局长汪俊波、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镇长曾永波、乐山市峨眉山市高桥镇人民政府镇长
李思远；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2.关于“韩四弟、郭小兵和付永军低价购买这些私挖盗采的铝土矿”问题。
（1）责成钰洋商贸立即停止收购无合法来源矿产品。（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贤松；责任单位：

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局长杨武；整改时限：立行立改）
（2）加强巡查监管。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持续加

大对兴胜贸易和钰洋商贸的日常监管，特别是加大兴胜贸易和钰洋商贸购销环节的监督检查；如发现违法购买私挖盗采
矿产资源行为将依法处理。同时，加大“打非治违”联合执法力度，坚决遏制私挖盗采矿产资源行为。（责任领导：乐山市
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贤松；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
镇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局长杨武、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局长汪俊波、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
人民政府镇长曾永波；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3.关于“造成粉尘污染，污水排放不达标”问题。
（1）责成兴胜贸易加强现场管理，减少矿产品装卸运输过程中的扬尘产生。（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任巍；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局长万有云；整改时
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2）责成兴胜贸易立即增加硬件设施，增加雾炮机2台，在场地出入处增加大门一道，在场地临近沟渠的地方增加围
挡，对场地上的矿产品进行再覆盖，确保矿产品覆盖完整，减少扬尘产生。（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任巍；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局长万有云；整改时限：
2021年9月30日）

（3）责成钰洋商贸加强现场管理，减少矿产品装卸运输过程中的扬尘产生。（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任巍；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局长万有云；整改时
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4）加强巡查监管。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持续加大
对兴胜贸易和钰洋商贸的日常监管力度，如发现企业有环境污染问题将依法依规处理。（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任巍；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
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局长万有云、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局长杨武、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
政府镇长曾永波；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4.关于“峨眉山景区内的宾馆、饭店、酒店、农家乐等油污私自乱排污染环境”问题。
已约谈出现问题区域经营业主，并在全景组织经营业主开展专题环保培训会，落实业主责任。同时加强网格化管

理，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乐山市峨眉山景区管委会片区管理处持续做好景区内的宾馆、饭店、酒店、农家乐油
污排放日常管理，乐山市峨眉山景区管委会环卫所加强对油污收集转运环节的监督巡查，确保油污及时清运。（责任领
导：乐山市峨眉山景区管委会副主任蔡其宏；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景区管委会规划建设环保局、环卫所、管理处；责任
人：乐山市峨眉山景区管委会规划建设环保局局长晏文明、乐山市峨眉山景区管委会环卫所所长谢驰、乐山市峨眉山景
区管委会报国管理处处长任健、乐山市峨眉山景区管委会清音阁管理处处长袁丽如、乐山市峨眉山景区管委会万年管理
处处长陈奎、乐山市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龙洞管理处处长邹箭云、乐山市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金顶管理处处长陈俊鸿、乐山
市峨眉山景区管委会九老洞管理处处长殷凯；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5.关于“景区污水处理站排出的水质油污严重，不达标，污染河流”问题。
加强巡查监督。乐山市峨眉山景区管委会规划建设环保局、环卫所持续做好污水处理站运行的监督管理，同时加强

对污水处理站出水的水质监测，确保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景区管委会副主任蔡其宏；责任单
位：乐山市峨眉山景区管委会规划建设环保局、环卫所；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景区管委会规划建设环保局局长晏文明、
乐山市峨眉山景区管委会环卫所所长谢驰；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6日，专案工作组到峨眉山市九里镇、高桥镇和峨眉山景区相关村组回访群众代表23名，受访者对投

诉办理结果表示满意和认可。

一、行政处罚情况
针对友谊机砖厂涉嫌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超过国家标准排放噪音的问题，乐山市犍为生态环境局已

依法立案调查（立案号：乐市环犍立字〔2021〕18号）。
二、责成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乐山市犍为县委常委彭波；责任单位：乐山市犍为县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犍为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党

组书记易云帆、乐山市犍为生态环境局局长朱延黎、乐山市犍为县孝姑镇党委书记李建修。
1.责成友谊机砖厂长期租用3户农宅。（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2.责成友谊机砖厂进一步完善车辆进出冲洗设施，增添1台洒水车（整改时限：2021年9月20日已完成整改）；对厂

区进行常态化保洁，加强进出车辆管理，严格落实密闭运输措施，控制行驶速度（长期坚持）。
3.责成友谊机砖厂立即对原料堆场进行密闭，加强自动喷淋降尘设施的维护保养，确保设施正常运行，尽可能减少

粉尘对环境的影响。（整改时限：2021年9月30日前）
4.关于“煤矸石破碎场未采取防尘、隔音措施，粉尘、噪音扰民”问题。
（1）责成友谊机砖厂立即落实整改措施。责成友谊机砖厂立即完善破碎车间围挡，降低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2021年 10月 30日）；遮挡密闭原料输送皮带，更换破碎车间的集尘罩和除尘布袋，尽可能减少粉尘对环境的影响
（2021年10月30日）；更换降温风扇8台、脱硫塔水泵1台、循环水搅拌机1台等高噪设备（整改时限：2021年10月30
日）；增设厂界围挡，实现厂区与居民区完全隔离（整改时限：2021年10月30日）；责成友谊机砖厂在晚8点—次日早8
点、中午12点—下午14点时段，停止破碎机、搅拌机等高噪设备和装卸运输作业，尽可能减轻噪音扰民（整改时限：立行
立改、长期坚持）。
（2）责成友谊机砖厂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一是加强教育培训，提升员工的环保意识和操作技能。二是加强设备设施的

日常维护和保养，保障设施正常运行，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3）责成相关部门认真落实监管责任。责成乐山市犍为县经济和信息化局、乐山市犍为生态环境局、乐山市犍为县

孝姑镇党委政府加大日常执法监管，督导友谊机砖厂依法依规生产经营；同时，做好周边群众的宣传、解释和引导工作。
（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7日，专案工作组到该厂周边村组回访群众代表15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1.责成李建华农场对沼液储存池整体进行加盖，在储存池周围设置雨水导流沟，强化雨污分流（整改时限：2021年9

月30日前完成）
2.责成李建华农场赓即对沼液还林浇灌未覆土情况立即整改，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做好沼液综合利用工作，同

时加大对内部管理人员的宣传教育力度，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职责。（整改时限：立行立
改、长期坚持）

3.责成乐山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和乐山市市中区茅桥镇人民政府继续加强对李建华农
场和高伟农场两家养殖场的日常巡查监管，力促业主依法依规生产经营，认真落实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整改时
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5日，工作专班到李建华养殖场周边回访群众代表10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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